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乙方：中国广电内蒙古网路络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编号ESZCDSS-G-H-250135 的中标（成交）结果、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1、 甲方向乙方采购的设备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
（1） 根据招标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甲方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工程项目及所采购的设备、服务基本情况如下：见合同附件-设备清单。
（2） 工程项目的名称、建设地点、工程技术规范及要求、工程量等具体内容，设备名称、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品牌、单价、  与设备相关的服务等详细内容，见合同附件-设备清单。
2、 乙方交付工程及设备的时间及地点
3、 提供时间：合同签订后15日内
（1） 提供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2） 合同履约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
（三四）交付设备的名称及数量：见合同附件-设备清单。
4、 乙方交付工程及设备的质量
（1） 乙方交付工程的及设备应同时满足：1.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设备的质量要求；2. 符合甲方招标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设备的质量要求；3. 符合乙方在投标文件中对设备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若设备质量不符合上述要求，乙方需无条件整改并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1.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设备的质量要求；
2. 符合甲方招标文件或询价通知书对设备的质量要求；
3. 符合乙方在投标文件中对设备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
 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设备质量的验收依据。
（2） 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投标文件及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方提供相应的设备质量证明文件。
5、 乙方交付设备的包装及标识
（1） 乙方交付设备的包装和标识应同时满足：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产品包装及标识的要求；
2、符合甲方招标文件对设备包装及标识的要求；
3、符合乙方在投标文件中对设备包装及标识作出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
4、符合绿色环保、运输及安全性等要求。
（二）设备的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设备的运输要求
（一）运输方式及运输路线：路运。
（二）运输、保险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运输中所有设备（包括部分和全部设备）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六、甲方对工程及设备的验收
    （一）乙方将设备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应及时通知甲方。由甲方在工程交付后组织验收，甲乙双方对设备的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品牌、外观进行验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同步对设备质量进行初步验收，甲乙双方应签署书面验收记录，验收书作为本项目的履行文件留存付款唯一依据。若工程验收不合格，直接触发整改或解除合同。
（二）在甲方验收工程及设备7日内后，如发现质量问题，甲方应在7日合理时间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甲方逾期提出的，视为乙方所交付的设备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乙方在收到甲方关于质量问题的书面异议后，应需在3日30天内负责无条件整改至合格解决处理。
（三）乙方提交的设备数量、规格型号及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要求的，甲方应在验收记录中作出明确记载，保留相关的证据，并有权拒绝接受设备。
（四）全部标的物在验收合格之前，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七、合同金额
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的前提下，本合同总金额为 13796673.45 元（小写），  壹仟叁佰柒拾玖万陆仟陆佰柒拾叁元肆角伍分（大写）.
注：本合同价款已经包含税、包装、装卸、运输等其他因本次交易产生的一切费用。
8、 付款时间、金额及条件
（1） 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付款条件：依据考核要求分阶段分阶段支付，考核方式按照乙方履行情况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甲方实际使用需求进行，以验收书签字为付款前提，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7%，剩余3%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且乙方履行全部维保义务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
（2） 乙方账户信息
乙方名称：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城区支行
银行账号：15001706632050012619
注：乙方确认其提供的上述账户准确无误，甲方将款项足额支付至上述账户即为完成付款义务。如因乙方提供账户信息有误或账户变更未及时通知甲方的，甲方向原账户的支付仍然有效，乙方因此受到的损失自负。
双方款项往来，均应出具收据。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提供合法的、正式的、等额发票，如乙方不能按时提供发票或有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的行为，甲方有权拒绝相应的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9、 设备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设备自交付验收书签署之日起，质保三年。保修期内供应商负责所有维修、更换费用。乙方在运输、安装、维保过程中造成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10、 知识产权
  乙方保证其提供的设备全部及部分，均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11、 违约条款
（1） 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价款的，甲方应按照每日逾期金额0.05%的比例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 乙方逾期交付设备的，每逾期一日，按日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3‰0.05%的比例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违约金，直至全部设备交付完毕之日。
（3） 乙方交付的设备不符合质量约定或乙方未履行相应的质量保证责任及售后服务义务、或存在侵权行为的，甲方有权退货更换直接解除合同或要求整改，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总金额30%的违约金。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任何人身、财产损害，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中，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证明、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总金额30%的违约金，由次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注：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本合同中所述“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维权措施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鉴定费、调查费、律师费、交通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乙方应当知悉甲方财政资金的属性，因财政资金不到位等情况致使甲方未能按约付款的，乙方同意不视为甲方违约，且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12、 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730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要求乙方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合同。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13、 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东胜区人民法院起诉。
14、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5、 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捌份，采购单位、中标投标人各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16、 合同附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及中标（成交）通知书
2、 甲乙双方商定的与本设备采购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文件，具体文件清单需在合同签订时以附件形式明确
17、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包含乙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安装调试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金额内。乙方（包括乙方指定的单位）在提供商品的交货、搬运、装卸、安装、调试、维修、保修、保养等服务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作业标准等相关规定、甲方现场管理制度及本合同的约定，造成甲方或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18、 本合同后附设备报价清单及规格，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盖章后生效。


甲方名称：（章）                  乙方名称：（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